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闵民三(知)初字第905号

　　原告：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谢振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闻杰，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驰翔，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高晓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忠勤，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王军，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狗公司)与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渡石公司)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日

立案受理。被告水渡石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就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5年

7月24日依法裁定驳回该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2015年9月7日依法裁

定驳回该公司对本院上述裁定提起的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30日裁定撤销(2015)闵民三

(知)初字第906-920号案件，均并入(2015)闵民三(知)初字第905号案件中继续审理。本案

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7月22日开庭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

程序于2017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酷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闻杰，被告

水渡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忠勤、许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诉称，其享有音乐专辑《仰望》、《爱不是要你

感激》、《爱的Melody》、《我的儿子是老大电视原声带》、《SUPER亮》、《我爱阿

亮》、《似水年华——电视剧配乐全选辑》、《夜半歌声电视原声带》、《似水年华》

、《我想我是海》、《边走边唱》、《青春舞曲》、《旺福同名专辑》、《梦里花》、

《年年有余》、《欧若拉》的录音制作者权，其为宣传、推广上述歌曲投入了大量网络

平台资源，该些歌曲在原告经营的平台播放后，受到众多网友、歌迷的追捧，点击率极

高。原告并未许可被告以任何方式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涉案歌曲，然原告发现被告

通过其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天天动听”向公众提供了涉案歌曲的在线播放及下载服务

。包括被告在内的众多网站的盗播、侵权，导致涉案歌曲点击率明显下滑，原告多次沟

通、交涉，并发函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然被告置之不理，具有明显的侵权故意。原告认

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并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停止对涉案歌曲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停止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天天动听”向公众提供涉案歌曲的在线播放及下载服务；二、被告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590,000元(以下币种同)。庭审中，原告明确其

第二项诉讼请求为按每首歌曲的合理费用包括公证费30元、律师费800元主张，其余

4,170元为经济损失(涉案16个专辑共计118首歌曲)。诉讼中，原告确认被告已将涉案歌

曲下线，故申请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准许。



　　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过高，涉

案专辑均为早年发行,价值和知名度不高；被告的“天天动听”软件向公众免费，未发

布广告亦未对涉案歌曲进行推荐、置顶，故被告的侵权恶意较小；专辑《SUPER亮》的

圈P标注的权利人非丰华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不享有权利；专辑《夜半歌声电视原

声带》含7首演奏曲，价值较有伴唱的低。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

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20日，丰华唱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华公司)签署授

权书与原告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将授权书附件音乐作品清单中的音频作品

/制品(标的音乐作品)仅包括录音著作权及与之相关的背景资料(宣传素材)授权原告在一

定范围内行使权利。该授权证明书主要内容：1、授权权利为音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向公众提供授权作品的视听、下载、播放、网络游戏的使用音乐等各种服务的权利

；通过各种产品及业务形态传播授权音乐作品，如全曲视听、全曲下载服务及未来发展

而衍生的其他产品形态及传播方式。2、被授权方在授权期内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在授权

区域内对涉及授权音乐作品的侵权行为进行维权。3、授权音乐作品的授权性质为独占

且可以转授权；4、授权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该授权期限届满不影响

被授权人针对授权期限内发生的侵权行为采取维权行为；5、授权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

。上述授权证明书以(2015)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3292号公证书予以公证认证。该授权书涵

盖了涉案16个专辑。

　　原告委托代理人向上海市徐汇公证处提出证据保全申请。2014年7月4日、2014年

12月12日，在该公证处公证人员的现场监督下，由原告代理人使用以原告名义购买并留

存于公证处的三星G3509i手机进行了安装软件、试听和下载歌曲、屏幕截图等操作，公

证处工作人员对上述过程进行了录像。上海市徐汇公证处于2014年7月11日、2015年2月

10日分别出具了(2014)沪徐证经字第4532、4535、9350、9351、9352、9354号公证书，现

场操作所得的截图文件、歌曲试听下载清单及歌曲文件、摄像视频文件均为该公证书的

附件。上述公证书及附件显示：1、利用公证处的无线网络连接互联网，在涉案公证手

机中安装“天天动听”应用程序，打开并输入相关歌手进行搜索，显示涉案专辑；2、

点击涉案专辑名进入专辑详情页面，显示封面、歌手简介及涉案歌曲，依次播放并下载

涉案歌曲，均能正常播放及下载。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就上述公证书记载的涉案16个专辑的音乐作品进

行了核对，一致确认涉案的歌曲有118首，其中《夜半歌声电视原声带》的专辑有7个曲

目为演奏曲。

　　另查明，2014年8月12日，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开具金额为24,000元的公证费发票一张

，该发票未注明具体公证书编号。2014年12月25日，原告与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乙

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乙方为原告与水渡石公司著作财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代理人

，就上述案件一审代理按照每首歌曲800元标准收取律师费。2015年3月，上海天闻世代

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金额为5万元的律师费发票一张。

　　又查明，在“天天动听”手机应用程序中及“天天动听”网站(网址

www.ttpod.com)上有“天天动听，4亿人共同的选择”“4亿用户的选择”“800万海量曲



库让你在音乐的海洋里恣意畅游，有量就是任性”等介绍。

　　庭审中，原告提供了相关16个音乐专辑的正版光盘，被告除对其中《SUPER亮》、

《青春舞曲》、《旺福同名专辑》的原始权利人有异议外，对其他专辑的录音制品权利

人为丰华公司予以认同。《青春舞曲》、《旺福同名专辑》的专辑封面的圈P标注为弯

的音乐有限公司，圈C标注为FORWARD MUSIC,原告另提供的(2015)京方正内经证字第

08492号公证书中记载的国际唱片业协会会员录音/录像音乐制品权利认证书，认证《青

春舞曲》(13首)、《旺福同名专辑》(11首)的权利人为丰华公司。《SUPER亮》的专辑

封面的圈P标注为大鹏传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圈C标注为丰华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FORWARD MUSIC。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相关16个音乐专辑的正版光盘、(2015)京方正内经证字第

03292、08492号公证书、(2014)沪徐证经字第4532、4535、9350、9351、9352、9354号公

证书、公证费发票、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发票、网页打印件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

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提供

的涉及著作权的合法出版物、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的证据。本案中

，原告提供了载有涉案专辑歌曲的正版光盘，封面明确标注了丰华公司为涉案专辑的版

权人及制作方，又根据丰华公司出具的授权证明书，原告经授权取得了包括涉案歌曲在

内多首录音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以自己名义依法维权的权利，故原告有权提起本案

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网络服务

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行为，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被告未经许可在其开发并管理的“天天动听”手机应用程序中提供了涉案

歌曲的在线播放及下载，直接侵害了原告对涉案录音制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然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实际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益

，其主张的赔偿标准过高，本院综合涉案歌曲类型、涉案专辑的发行时间及地区、歌手

及歌曲的知名度、原告就涉案歌曲所获授权的期限、“天天动听”手机应用程序的用户

数量、被告的侵权情节及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涉案

16个专辑118个曲目中，其中7个曲目为演奏曲，价值较其他有伴唱的歌曲低，可酌情较

其他歌曲减少赔偿。就原告主张的公证费及律师费，其提交的发票均未注明具体案号

，且有其他诉讼，原告的公证费计算方式本院不予认可，然其确实提交了相应公证书并

委托律师出庭，故对上述费用本院酌情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第四十八条第(四)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

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广州酷狗计

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14,500元、合理费用人民币15,000元，共计人民币

129,5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700元，由原告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

2,700元，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7,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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